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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南师范大学本科教学质量监控评估中心  

会    议    纪    要  

评纪要﹝2016﹞16 号 
 

 

本科教学评建工作第十六次专题会会议纪要 

——学院工作指引（三）讨论 

 

2016 年 9 月 6 日上午，马力副校长在呈贡校区办公楼第一会

议室主持召开学校本科教学评建工作第 16次专题会，专题研究《云

南师范大学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学院工作指引（三）》。会议听

取了本科教学质量监控评估中心、评建办公室、宣传部、国际处

对学院工作指引（三）工作安排、学院自评报告验收、学院整改

报告撰写、学院自评报告支撑材料收集、本科教学成果展学院展

板制作工作情况汇报，参会人员对议题提出了意见和建议，马力

副校长作会议总结，现将会议主要内容纪要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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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会议研究决定，由评估中心负责修订下发《云南师范大

学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学院工作指引（三）》，按以下时间节点

指导学院完成相应工作： 

（一）学院自评报告验收要求 

学校将按照撰写验收要求和标准对学院自评报告进行验收，

验收修改稿电子版上报时间： 

第一次验收上报：9 月 26日前； 

第二次验收上报：10 月 28 日前。 

（二）学院整改报告撰写要求 

学院整改报告撰写坚持成绩要讲够、问题要讲透、措施须到

位、执行要落实的原则。基于学院自评报告中存在的问题，按照

审核评估 6个审核项目，每个项目都从取得的成绩、存在的问题

和整改的措施等三个方面进行撰写（见学院整改报告撰写模板）。

各学院应于 2016年 9 月 26日前完成《学院整改报告》撰写并上

交（注：上交材料包含由学院主要领导签字并加盖学院公章的纸

质版和电子版）。 

（三）学院自评报告支撑材料收集 

学院自评报告中所总结的各项成绩、成果、数据等，必须附

具体的支撑材料（详见学院支撑材料目录模板），各学院应于 11

月 30 日前完成学院支撑材料收集。 

（四）本科教学成果展学院展板制作 

各学院根据学校下发制作学院展板内容的相关要求（相关通

知另行下发），负责做好相关材料收集和整理，11月 1 日前上报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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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教学成果展材料电子版，经审核通过后于 11 月 30 日前完成学

院展板制作。  

二、会议研究决定，学院和个人要严格按照上述要求开展工

作，若因工作失误或不到位，造成对学校评建工作不良影响，将

承担相应责任，并按学校的相关规定进行处理。 

    三、会议研究决定，下次评建专题工作会议主题：2016 年本

科教学基本状态数据采集工作研讨。 

 

参会人员： 

马力副校长 

宣传部：郭培元 

国际处：孔  怡 

校级教学督导团：胡德映 

史政学院：浦丽娟 

外语学院：冯智文 

传媒学院：熊永翔 

化工学院：赵  焱 

生科学院：范丽仙 

旅地学院：骆华松 

教务处：陈  新  陈广云  钱桂蓉  李  玲  牛乐德 

陈  樱  罗  燕  所晓虹 

评估中心：毕先均  吴惠敏  杨  洁  刘  国  张丽辉 

评建办：杨卫平  罗  滨  史晓宇  刘六生  李映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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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议记录：杨  洁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报：学校党政领导 

发：相关职能部门    各教学学院 

云南师范大学本科教学质量监控评估中心        2016年 9月 12日印发 


